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2)1180/07-08(06)號文件  

 
檔 號：CB2/PL/ED 

 
教育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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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最新資料，闡述教育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

員會 ")就有關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事宜所進行的討論。  
 
 
政府政策  
 
2.  根據教育局的資料，所有符合資格的本地兒童，包括非華語

少數族裔兒童，均可接受 9年免費教育。就教育局而言， "少數族裔兒

童 "一般指目前在本港居住的南亞裔 (即以印度／巴基斯坦／尼泊爾等

族裔為主 )兒童。  
 
3.  促進少數族裔學童盡早融入本地教育體系是政府的一貫政

策。少數族裔兒童的家長可直接聯絡有關學校或通過教育局提出申

請。該局已作出承諾，會在 21個工作天內為有關兒童安排學位。根據

由 2004派位年度開始的小一及中一入學安排，少數族裔學童可選擇入

讀主流學校，或傳統上取錄大量少數族裔學童的學校。  
 
 
事務委員會的商議過程  
 
4.  事務委員會自 2001年起一直跟進為少數族裔提供教育的議

題。委員提出的主要關注事項包括：為非華語學生另行制訂中文科課

程，以及為他們提供專上教育和就業機會。事務委員會討論這些問題

的過程綜述於下文各段。  
 
另行制訂中文科課程的需要  
 
5.  現時，所有學習中文的人士，不論是否以中文為母語，都必

須根據同一套中文科課程學習。不少曾向事務委員會發表意見的團體

特別指出，非華語學生在根據這套中文科課程學習時遇到困難。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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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表示，教育局讓學校自行為不同學生調適該中文科課程，不同學

校採用不同的教學參考材料。有些學校採用本地學校所用的教科書，

而另一些則採用由前線教師設計及編製的教材。由於非華語學生之間

通常以英語或其母語溝通，因此絕大部分非華語學生未能在小學階段

根據主流中文科課程學習。由於他們的中文程度欠佳，以致限制了他

們選擇優質中學的機會，令不少非華語學生最終在公開考試中表現欠

佳。少數族裔團體強調，非華語學生如要順利升學、覓得佳職及提升

在香港的社會經濟地位，良好的中文程度是先決條件。他們要求政府

當局另行制訂中文科課程，供非華語學生選讀。  
 
6.  委員明白少數族裔團體關注的問題，並曾研究為非華語學生

另行制訂中文科課程的影響。事務委員會曾邀請平等機會委員會 (下稱

"平機會 ")提供意見，平機會回應時表示，雖然另行制訂中文科課程不

會構成歧視少數族裔兒童，但另行制訂的中文科課程變相降低要求，

而修讀此另一中文科課程的少數族裔學生將會被視為中文程度不及其

華人同學。這安排亦可能影響到少數族裔人士融入社會的進度及程

度。然而，由於少數族裔學生難以與校內的華裔同學以同一步伐學習

中文，平機會認為政府當局適宜探討是否有需要為少數族裔學生另行

制訂中文科課程。  
 
7.  政府當局表示，中央的中文課程架構劃分為多個主要階段，

並可靈活進行不同程度的調適，以配合各類學生的學習能力和興趣。

內地、新加坡及台灣均為當地的非華語學生採用相若的課程架構及調

適方式。從課程設計的專業角度來看，適合非華語學生的經調適校本

中文課程 (以能力為本 )，實質上便是為以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學生提供

的 "另一種 "課程，此類課程既能照顧學生的需要和學生之間的學習差

異，又不會造成標籤效應。  
 
有關中文教學事宜的補充指引  
 
8.  然而，有些學校關注到，在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方面欠缺劃

一的中央指導及標準，政府當局同意在中央的中文課程架構下，就非

華語學生的中文教學事宜制訂補充指引 (下稱 "該指引 ")。該指引會就如

何在不同範疇選擇主要學習目標及重點，以及以哪些原則為學生的不

同需要選取相關材料和內容 (包括有關普通話與粵語、簡體字與繁體字

的選擇 )提供意見。政府當局強調，不應將該指引視作為非華語學生提

供內容較淺易的中文科課程，或將之視作降低對他們的期望。該指引

亦不會依據某一中國語文科考試而設計。當局鼓勵那些有能力根據中

央中文課程學習的非華語學生，與本地學生一同學習中文，以及應考

香港中學會考 (下稱 "中學會考 ")或日後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至於有意

考取其他中文科資歷的非華語學生，他們可應考綜合中等教育證書 (中
文科 )考試。該考試的試卷設計較中學會考或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中文

科試卷簡易。學生在綜合中等教育證書 (中文科 )考試中考取的成績，會

一如其他科目記錄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成績內。政府當局的目標是

於 2007年完結前公布該指引擬稿，以進行諮詢，並於 2008年為該指引

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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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大專教育的機會  
 
9.  委員認為，長遠而言，必須在中學會考或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以外，另設為本地大學承認作收生要求的中文科考試。他們察悉，教

育局將會作出安排，於 2007年在香港舉辦綜合中等教育證書 (中文科 )
考試，讓就讀於公營學校的非華語學生應考。委員關注到，當局會否

承認綜合中等教育證書 (中文科 )的資歷，作為報考香港高級程度會考

(下稱 "高考 ")的另一項中文科資歷，以及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下稱 "教
資會 ")資助院校在取錄學生入讀其學士學位課程時，會否承認這項資

歷。委員認為，教資會資助院校必須訂明取錄非華語學生入讀其學士

學位課程所需的中文科標準。  
 
10.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就報考高考的資格而言，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 (下稱 "考評局 ")會接納綜合中等教育證書 (中文科 )D級或以上成

績，等同於中學會考中文科及格成績。目前，教資會資助院校在收生

程序中已作出彈性安排，通過其他不同途徑，取錄未有在中國語文方

面具備所需能力要求的學生。政府當局已開始與教資會資助院校商

討，可否進一步靈活處理非華語學生中國語文科入學成績的要求。在

政府當局與各院校商討期間，院校代表指出，就取錄學生而言，不應

基於學生是否以中文為母語而有任何歧視。任何特別考慮因素及安

排，均應針對特定情況，而該等情況應對非華語學生及華語學生均適

用。  
 
11.  政府當局與各教資會資助院校商討後於 2007年 7月告知事務

委員會，當局已與各院校達成共識。除了現有彈性安排外，對於修讀

本地課程而經所屬學校核實符合下述其中一種特定情況的學生，各院

校可積極考慮採取進一步的彈性安排，接納其取得的其他中國語文科

考試資歷  ⎯⎯  
 

(a) 學生在接受中小學教育期間學習中國語文少於 6年時間；或  
 
(b) 學生在學校學習中國語文已有 6年或以上時間，但期間是按一

個經調適並較淺易的課程學習，而有關的課程一般並不適用

於其他大部分在本地學校就讀的學生。  
 
12.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會繼續與各院校商討各項相關事宜，包

括確定可接納其他中國語文科資歷的特定情況、報讀特定學系／課程

所須取得的最低等級，以及識別相關學生的機制。  
 
就業機會  
 
13.  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發揮帶頭作用，接納以較低的中國語

文能力要求，作為若干公務員職位的聘任要求。此舉會增加少數族裔

人士加入公務員隊伍的機會。委員要求政府當局考慮，接納以綜合中

等教育證書 (中文科 )的資歷作為若干公務員職位的聘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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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政府當局解釋，教育局已知會公務員事務局，教育局計劃由

2007年開始在香港舉辦綜合中等教育證書 (中文科 )考試，讓非華語學生

應考。各部門主管獲授權力，可在招聘職員方面行使酌情權。各部門

主管會研究轄下部門內個別職位的中文科要求，並決定可否在進行招

聘工作時接納綜合中等教育證書 (中文科 )的資歷。  
 
 
有關文件  
 
15.  立法會網頁所載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8年 2月 25日  



 
附錄  

 
有關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文件  

 
 

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教育事務委員會  23.4.2001 
(議程項目 IV) 

會議紀要  
議程  
CB(2)46/01-02(01) 
 

教育事務委員會  21.6.2004 
(議程項目V) 

會議紀要  
議程  
CB(2)3156/03-04(01) 
 

教育事務委員會  20.1.2005 
 

會議紀要  
CB(2)2305/04-05(01) 
 

立法會  23.11.2005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84至 85頁 (質詢 ) 
 

教育事務委員會  9.1.2006 
(議程項目 IV) 

會議紀要  
議程  
CB(2)1536/05-06(01) 
 

立法會  24.5.2006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64至 65頁 (質詢 ) 
 

教育事務委員會  10.7.2006 
(議程項目V) 

會議紀要  
議程  
CB(2)2792/05-06(01) 
(只備英文本 ) 
 

教育事務委員會  8.1.2007 
(議程項目V) 

會議紀要  
議程  
 

立法會  11.7.2007 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第 230至 279頁 (議案 ) 
 

立法會  9.1.2008 有關 "少數族裔人士接受教
育及職業訓練 "的立法會質
詢的新聞稿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ed/minutes/ed230401.pdf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2304.htm
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ed/papers/b46c01.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40621.pdf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0621.htm
http://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ed/papers/ed0621cb2-3156-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60109.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0109.htm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ed/papers/ed0109cb2-1536-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50120.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counmtg/hansard/cm1123ti-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ed/papers/ed0120cb2-2305-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counmtg/hansard/cm0524ti-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60710.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0710.htm
http://www.legco.gov.hk/yr05-06/english/panels/ed/papers/ed0710cb2-2792-1e.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ed/minutes/ed070108.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ed/agenda/edag0108.htm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counmtg/floor/cm0711-confirm-ec.pdf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1/09/P20080109013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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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立法會  20.2.2008 有關 "政府進行以不同種族
本地居民為對象的調查和研

究 "的立法會質詢的新聞稿  
 

立法會  20.2.2008 有關 "為非華語學童提供的
教育 "的立法會質詢的新聞
稿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8年 2月 25日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2/20/P200802200183.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2/20/P200802200166.htm

